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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面質詢
李良汪議員

兒童發展遲緩的診斷、轉介和治療

　　為改善發展遲緩兒童的發展障礙及減低致殘程度，特區政府於2016
年6月透過跨部門合作成立兒童綜合評估中心，為6歲或以下疑似發展遲
緩的兒童提供一站式評估服務，以達致及早發現、及早診斷、及早治療
的政策目標【註1】。

　　兒童發展遲緩不單對其個人發展造成障礙，亦對其家庭造成照顧壓
力，特區政府在今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當中，亦已提出為發展障礙兒童
及其家庭提供培訓及治療等服務【註2】。然而，接獲不少家長反映，向
兒童綜合評估中心申請醫療評估和治療訓練，需經衛生中心保健醫生轉
介個案，由於保健醫生與有關兒童見面時間只有數分鐘，尤其部份非顯
性個案，醫生在會面後認為該兒童未達相關程度而不願作出轉介，質疑
相關評估成效。同時，由於政府轉介的治療課堂輪候時間長，但治療時
間短，而私立治療師供不應求、質量參差、收費昂貴，令家長進退兩難。

　　值得指出的是，現時社會大眾對兒童發展遲緩的了解仍然不足，甚
至存有誤解，而政府在宣傳力度上仍有待加強，導致往往未能及早發現，
令部份兒童錯過黃金治療時間。

　　為此，本人提出質詢如下：

　　一、有關兒童接受治療期間，家長沒有直接的查詢途徑獲得正確資
訊，只能留待治療課堂時查詢。針對這種情況，當局會否增設例如專線
或專責部門等渠道，為已開展個案的家長提供進度及相關查詢？

　　二、當局在本年度施政報告提出，為發展障礙兒童及其家庭提供培
訓及治療等服務【註2】，當中具體計劃及措施如何？另外，特區政府
於2019年曾表示正籌設一所以發展障礙兒童家庭為本的早期教育及訓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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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心【註3】，現時進度如何？

　　三、特區政府回覆議員書面質詢時曾表示，“兒童康復治療中心
於2018年起按發展障礙的嚴重程度分三級為兒童安排康復治療，第一級
即出生後經醫生評估發現有明顯和嚴重發展障礙的兒童，將立即安排康
復治療，無需輪候;第二級即3歲以下以及有重度發展障礙的兒童，職業治
療和語言治療的輪候時間分別已縮短到2至4週;第三級即其餘個案，已縮
短到1至2個月，較以往整體輪候18至24個月大大縮短”【註3】。但有家
長反映，由轉介至完成評估平均需時4個月至半年，而評估至接受治療課
程則需等候約半年至9個月，上述情況當局有否掌握？以及是否有條件進
一步縮短輪候時間，避免兒童錯過黃金治療期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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